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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1 政策與目的 

(1)  政策 

A. 醫師經評估無法提供病人合適的後續醫療照顧，或病人不適合在本

院醫療時，應安排病人轉診至適當醫療照護機構。 

B. 本院定期評核合約醫療照護機構之醫療照護服務品質，建立雙向轉

診系統，保障病人獲得連續性的醫療照護。 

(2)  目的 

為建立完善之雙向轉診與轉檢作業，使各類病人都能轉介到適當之

醫療院所接受良好的照護，並提昇總體醫療資源之運用效率，以達

到醫療資源運用合理化之目標，特訂定本作業準則。  

1.2 適用範圍 

凡受理各醫療院所轉診、轉檢病人，以及本院將病人轉診、轉檢至其他

醫療院所，皆依本作業準則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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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理院外轉診病人 

2.1 收治門、急診轉診病人之作業 

(1)  轉診單之查核： 

A. 轉診服務櫃檯人員受理轉診病人時，應查核其「全民健康保險院(所)

轉診單」或「緊急傷病患轉診單」(格式如附件一、二，以下統稱

轉診單)之病人基本資料、機構代號、開立日期、有效期限、轉出

之醫療院所名稱、建議轉診院所與科別等內容是否填寫完整，若資

料不全則查詢後補正，如發現病人僅持一聯轉診單就醫者，應另複

印一份併入轉診單以利就醫後回覆。 

B. 急診櫃檯人員受理轉診病人時，應查核其轉診單之病人基本資料、

轉出之醫療院所名稱、轉診單有效期限及醫師簽章是否完整後，先

行協助辦理急診掛號。上述 A.款所列頇查核之其他資料不全時，則

轉由轉介組查詢後補正。 

C. 門診診室跟診人員如發現轉診病人未經轉診櫃檯報到者(即「轉診

單」第二聯未蓋登錄戳章者)，應比照第 A.款之規定查核補正「轉

診單」。 

(2)  轉診病人之立案、銷案： 

A. 門診轉診櫃檯人員、門診診室跟診人員、急診檢傷、掛號人員接獲

轉診單，應告知病人本院依法將回覆其治療結果予原診治醫療院

所，並將告知事項記錄於轉診單上。同時應即時輸入轉出院所機構

代號、開立日期及病歷號碼電腦立案以利就醫後掌握轉診回覆時

效，其餘資訊可於病人就醫後於轉介服務組補入。  

B. 立案時如發現建檔資料中無該轉診院所基本資料時，則主動將該院

所資料建檔。 

C. 針對門診未到診或急診退掛號之轉診立案病人，應予以銷案。 

(3)  轉診掛號： 

A. 轉診門診病人掛號不受門診名額限制，急診接獲經聯繫轉診來院病

人應予收治於急診或為轉診病人辦理住院。 

B. 轉診病人因不可歸責之因素，無法依轉診單所載就醫期限來院就醫

而與本院聯繫時，轉診櫃台人員，應協助另行安排就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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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收治轉診住院病人之作業 

(1) 有以下狀況者得直接收治轉診住院病人： 

A. 合約醫院、策略聯盟醫院或其他院區之病人轉診。 

B. 原轉診之病人轉回本院住院治療。 

(2) 病人直接轉診住院治療時，轉診醫師應先洽本院轉介服務人員，說

明病人之病情並將病歷摘要透過電腦網路傳送或傳真至本院。必要

時，轉介服務人員得轉請相關排班專科主治醫師或值班總住院醫師

了解病人之病情，確認頇住院治療，轉介服務人員應請本院醫師開

立「住院通知單」，並依其需要安排病床。 

(3) 簽住一般病房者，由轉介服務人員將住院通知單傳真至轉診醫院，

病人完成住院通知單內容後回覆，轉介服務人員即協助住院登記，

待有床位後醫事櫃台人員通知病人到院辦理住院手續。 

(4) 簽住加護病房者 

轉診醫院開立「全民健康保險院(所)轉診單」，於轉診單上註記緊急

傷病患個案，由轉診醫院連絡本院加護病房專責醫師，告知病人預

計到院時間，視院區作業由加護病房或急診辦理入院手續；或連絡

本院轉介服務人員或急診人員病人預計到院時間，由急診辦理入院

手續。 

A. 轉診醫院使用轉診資源整合作業系統(MARS 2.0)轉入本院者：由

轉診醫院連絡本院加護病房專責醫師病人預計到院時間，視院區

作業由加護病房或急診辦理入院手續。 

B. 轉診醫院未使用轉診資源整合作業系統(MARS 2.0)轉入本院者：

由轉診醫院連絡本院轉介服務人員或急診人員病人預計到院時

間，由急診辦理入院手續。 

(5) 對於救護車送達本院之病人，其救護車之隨車紀錄應一併收取後夾

附病歷供醫事人員參閱。若無法事先安排病床而病人已送達急診

時，本院應予收治並安排住院事宜。 

(6) 住院中病人如於病房區方出示轉診單時，由病房醫事管理員協助即

時輸入轉出院所及病歷號碼電腦立案，並將轉診單夾存住院中病歷。 

2.3「轉診單」之處理及回覆 

(1) 門診轉診，醫師於診療後列印「轉診回覆單」一式兩聯貼入轉診單

回覆，一聯提供轉診服務人員，一聯併同病歷記錄送病歷室。 

(2) 急診轉診，若病人診療後離院，則由急診醫師填寫診療摘要一式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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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回覆轉診單，一聯提供轉診服務人員，一聯併同病歷記錄送病歷

室；如病人需轉住院治療，轉診單(含救護車隨車紀錄)連同病歷記

錄轉送護理站，另急診護理站頇向病房護理站確認轉診單夾附病

歷，待病人出院後由醫師完成回覆。轉介組於病人由急診轉住院時，

先行寄發「轉診院所病人轉住院信函」知會轉出醫療院所。 

(3) 轉診住院，病人出院後醫師以病歷摘要一式兩聯回覆，併同病歷記

錄送病歷室。 

(4) 轉診之病歷摘要回覆內容應包含病人基本資料、主訴、病史、理學

檢查、實驗室檢查等之主要發現、診斷、治療經過、注意事項及出

院後醫囑或建議事項。 

(5) 病歷室接獲轉診單，如已完成回覆，一聯留存病歷，一聯送回轉介

服務組寄原診治院所，若醫師未完成回覆，病歷室頇跟催原主治醫

師完成。 

2.4轉診回覆診療病歷摘要及通知原轉入院所時效要求 

(1) 轉診病人之病歷摘要診治醫師應於下列時限內完成： 

A. 屬住院者，完成時限同「出院病歷摘要」。 

B. 屬急診者，應於該病人離院次日上午八時以前完成。 

C. 屬門診者，應於該病人就診當日內完成。 

(2) 診治醫師如未依前項規定時限內完成診療病歷摘要，則病歷室人員

應跟催診治醫師完成，對於無故逾期完成診療報告者，得比照病歷

逾期完成之規定罰扣負責診治醫師。 

(3) 轉介服務組將轉診回覆結果寄原診治醫院、診所應於下列時限內完

成： 

A. 轉診立案後應在三日內通知原診治院所。病人就醫後，病歷室接到

轉診回覆單應於二日內送轉介服務組，轉介服務人員應於一日內將

病人治療情形通知原診治院所。 

B. 如病人轉住院治療，轉介服務人員應於出院後十四日內將病歷摘要

通知原診治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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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轉診病人至其他醫療院所 

第一節 轉診合約醫院之評估與合約 

3.1.1 轉診合約醫院之基本條件 

轉診合約醫院必頇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且經本院認可： 

(1) 醫院之負責醫師頇為完成醫學院教育者。 

(2) 醫院在五年內無重大違背法令記錄者。 

(3) 願意與本院合作推動雙向轉診作業者。 

3.1.2 轉診合約簽約程序 

(1) 院區管理部及轉診業務相關部門應先確認擬與簽約醫院之資格，審

核其基本條件、醫療照護或養護服務品質。擬訂合約之條件與範圍，

提報院務委員會核准後簽訂合約。 

(2) 為了解合約對象之業務概況、服務品質及能力，院區管理部及業務

相關單位，得派員前往實地訪查。 

3.1.3 合約之內容範圍 

各院區得視合約雙方之意願以及對方之資格條件，就下列範圍內選擇適

當項目簽訂合約。 

(1) 本院得轉介病人到合約醫院就醫或就養。 

(2) 必要時本院得應合約醫院之要求而推薦優良醫療用品及其供應廠

商。 

3.1.4 合約期限與續約 

(1) 第一次訂約者，合約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續約之年限得視實際情

況需要訂定，不限一年。合約簽訂後，由院區管理部予以建檔存查。 

(2) 合約簽訂後，院區管理部及業務相關部門應每年評核合約醫院實際

醫療照護或養護服務品質，雙向轉診之病人數量，以及雙方交流合

作情形，以做為續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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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轉診病人之評估 

3.2.1 轉診病人之條件 

本院病人經過評估認為轉診到其他醫療院所或養護機構診療較為適

當，且經主治醫師同意者，得列為轉診對象。 

3.2.2 轉診病人之評估 

病人應否轉診之評估，應依下列程序為之： 

(1) 門診病人之評估 

門診病人必頇經門診醫師診治評估，始得列為轉診對象。 

(2) 急診病人之評估 

急診病人必頇經急診主治醫師診治評估，始得列為轉診輔導對象。

如病人之傷病涉及特定醫務專科之業務範圍時，則應會請相關專科

醫師診治評估。 

(3) 住院病人之評估 

A. 病人入住病房二十四小時之內，病房護理人員應完成病人之評

估。經醫療團隊討論符合轉診輔導條件者，醫師應開立醫囑照會

轉介組，由轉介服務人員前來了解、評估病人之情況，俾預先準

備輔導轉診事宜。 

B. 前款之評估項目及轉診輔導資格條件，得由護理部與各醫務專科

協商訂定。 

C. 針對長期住院或超期住院病人，得建立評估機制，經主治醫師評

估符合轉診輔導條件者，開立醫囑照會請轉介服務人員進行輔導

轉診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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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病人轉診至其他醫療院所作業 

3.3.1 急診出院及轉診輔導 

(1) 醫師向病人及其家屬說明轉診或出院之適當性及相關風險並獲同意

後，開立醫囑照會轉介組。轉介服務人員應給予病人及其家屬必要

之輔導與協助，對於頇轉診者，應協助病人洽尋適當的轉診機構，

確認就醫日期、診療科別及掛號或住院等之就醫安排後，協助辦理

轉診事宜。 

(2) 為便於接受轉診機構之醫護人員了解病人之病情，必要時轉介服務

人員得請急診醫師予以說明，或將病人之病歷摘要透過電腦網路傳

送或傳真到接受轉診機構，或依病人之意願，將相關資料交付病人，

將相關資料交付病人並提醒病人轉交接受轉診機構。 

3.3.2 住院病人出院轉診輔導 

(1) 主治醫師判定住院病人適合轉診到其他機構就醫或養護時，應向病

人及其家屬說明轉診或出院之適當性及相關風險並獲同意後，開立

醫囑照會轉介組。 

(2) 轉介服務人員應給予病人及其家屬必要之輔導與協助，同時接洽適

當的轉診機構。社工人員應依其需要協同轉介服務人員為病人辦理

出院轉診及輔導事宜。 

(3) 為便利轉診機構醫護人員了解病人病情，轉介服務人員得將轉診

單、「出院準備服務照護評估表」或病歷摘要透過電腦網路傳送或傳

真到轉診機構，必要時得請醫師向對方之醫師說明。 

(4) 轉介服務組於洽妥轉診機構或確定病人無法轉診後，應將處理結果

告知護理站以及病人之主治醫師。 

3.3.3 轉診機構之選擇順序 

出院轉診之病人，轉介服務人員與主治醫師討論病人適合之機構，並依

本院之其他院區、院區策略聯盟院所、院區合約醫院優先順序，建議病

人或其家屬之轉診機構，若以上無適當之機構或病人有特殊要求時，得

依病人或其家屬之意願轉診至其他機構。 

3.3.4 出院事務作業 

除依一般程序辦理出院手續外，對於轉診到其他機構之出院案例，則頇

配合執行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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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診到其他醫院者，醫師頇開立「全民健康保險院(所)轉診單」(緊

急醫療後送則開立「緊急傷病患轉診單」，附件三、四)及病歷摘要，

記載轉診原因及轉診相關特殊狀況，隨病人轉送，病歷摘要複本並

保存病歷。對於主要之檢查、檢驗結果應主動提供給接受轉診機構

參考。 

(2) 轉診病人病情需要時，主治醫師應派醫師或護理人員隨行照護，以

確保轉送病人之安全。 

(3) 醫師如開立電子轉診單轉送接受轉診之健保特約醫院、診所時，仍

頇列印書面轉診單交付轉診病人，由病人攜至接受轉診之健保特約

醫院、診所辦理轉診。 

3.3.5 轉診病人至其他醫療院所門診作業 

若主治醫師基於疾病診療或配合分級醫療之考量，認為病人到其他醫療

院所門診繼續診治更為恰當時，得向病人說明並開立「全民健康保險院

(所)轉診單」一式三聯，第一聯送病歷室歸入病歷，第二、三聯交付病

人或家屬，請病人至所轉診之醫療院所繼續追蹤診治。 

3.3.6 轉診至其他醫療院所轉診回覆之處理 

轉介服務組接獲本院轉診至其他醫療院所繼續追蹤治療所寄回之轉診

單或病歷摘要回覆，將轉診單或病歷摘要送病歷室歸入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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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約轉檢業務 

4.1 訂定合約 

(1) 凡擬與本院建立病人轉檢(驗)合作關係之醫療院所得洽各院區管理

部或其指定之部門(專科)洽商合作事宜，並且經雙方同意，訂定合

約做為辦理轉檢之憑據。 

(2) 各院區應根據其各檢查(驗)部門之損益以及設備動用情形，擬定合

理之優惠收費標準以利辦理合約轉檢業務。但除全民健康保險法令

另有規定應依其規定者外，各院區訂定之優惠收費標準不得低於本

院收費標準金額的百分之八十。 

(3) 合約轉檢(驗)之醫療院所，其委託本院檢驗、檢查之類別項目以及

收費標準均應於合約中明訂。所委託檢查、檢驗之費用得予記帳，

由本院每月定期結算通知其繳納。 

(4) 轉檢(驗)病人身分屬健保身分時，所開立之轉檢(驗)項目限開立醫

療院所層級所得實施者為限，轉檢(驗)項目之健保醫療費用，由開

立醫療院所依規定向轄區所在之健保業務組申報。 

4.2 轉檢(驗)作業流程 

(1) 合約醫療院所擬轉送病人到本院施行檢查(驗)時，頇先洽本院相關

部門排定檢查(驗)日程，並填具病歷摘要及本院之檢查(驗)單(或說

明檢查(驗)項目之醫囑資料，健保身分病人則依健保規定開立轉檢

單)，交付病人依所排定之日期與時間到本院相關檢查(驗)單位報

到。 

(2) 本院相關檢查(驗)單位人員頇先核對轉檢(驗)病人之表單、合約機

構代號(對於資料填寫不當或未持用制式表單者，應予補正或代填檢

查(驗)單並將原單黏貼於該單上)。 

(3) 轉檢病人到本院時，得免辦理掛號手續，免收掛號費。為案件登錄

或繕打報告之需要，得以轉檢機構所編的號碼或以病人之身分證號

碼替代病歷號碼使用。 

(4) 檢查(驗)部門應於完成檢查報告後即刻依約定的方式將報告送交轉

檢之醫療院所，健保身分病人則依照健保規定回覆轉檢單與合約醫

療院所。 

(5) 院區因設備或人力因素無法提供病人特定檢查(驗)服務時，原頇提

供該項服務項目之專科應提報經核准後，洽談相關醫療機構訂定合

約。 



 

轉診作業準則                              2022 年 4 月 11 日第 11 次修訂 4 - 2 

(6) 病人頇接受轉檢(驗)醫療服務時，醫師應先徵得病人同意後，開立

轉檢所需之相關表單。合約中訂定之負責單位則為病人聯繫合約醫

療院所，並協助病人轉檢(驗)就醫，健保身份病人則應一併開立轉

檢單供病人持往受理委託檢查(驗)之合約機構接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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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5.1 轉診業務稽核 

轉介服務組應每月統計轉入及轉出之轉診業務狀況，並定期針對轉診病

人進行統計分析、評估實際成效及提報檢討改善，定期彙整呈報院區管

理部，並配合主管機關依法不定期查核。 

5.2本院與轉診機構之連繫作業 

(1) 轉診醫師、策略聯盟醫院或合約醫院的醫護人員擬到本院探訪其轉

診至本院之住院病人時，本院轉介服務人員應協助聯絡與安排，病

房護理人員需陪同探視病人。 

(2) 轉診醫師、策略聯盟醫院或合約醫院，欲利用本院網際網路之轉診

作業功能，查詢轉診病人轉診期間之醫療資訊時，應向本院院區管

理部申請查詢權限，以運用該作業功能。 

5.3 本院醫師與轉診機構之連繫 

轉診機構之醫護人員為轉診病人診療需要，得向本院原診治醫師洽詢對

該病人之診治情形。 

5.4 轉診後之追蹤 

轉介服務組應配合轉診病人之意願，於施行轉診後予以追蹤關懷，並且

了解轉診後所獲得醫療照護狀況。 

5.5 實施與修改 

本作業準則經長庚決策委員會主任委員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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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         院(所)轉診單(轉診至       院所)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本轉診單限使用乙次  
※以上欄位均屬必填，非屬本辦法第 7條規定應包括之內容者，如無則填無 

原 

 

 

 

診 

 

 

 

療 

 

 

 

醫 

 

 

院 

 

 

 

診 

 

 

所 

 

  

保 
險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身 分 證 號 

 男   女 民國(前)    年    月    日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病 

 

 

歷 

 

 

摘 

 

 

要 

A.病情摘要(主訴及簡短病史)                D.藥物過敏史： 

  

 

 

B.診斷             ICD-10-CM/PCS             病名    

1.(主診斷) 
2. 
3. 

C.檢查及治療摘要 

1.最近一次檢查結果                  2.最近一次用藥或手術名稱  
日期：                               日期： 
報告： 

轉診 

目的 
1. 急診治療   4. 進一步檢查，檢查項目                                  
2. 住院治療   5. 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                                                  
3. 門診治療   6. 其他 

院所 

住址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聯絡 
電話 

 醫  師 
簽  章 

 

開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安排就醫日期 

     年         月          日 

     科         診          號 

建 議 轉
至院所 

名稱：(必填)       科別：(必填)        醫師： 
地址：                                 電話：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接 

受 

轉 

診 

醫 

院 

診 

所 

處 
理 
情 
形 

1.已予急診處置並轉診至        醫院   
2.已予急診處置，並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3.已安排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4.已安排本院       科門診治療中 
5.已予適當處理並轉回原院所，建議事項如下 
6.其他 
                                                                              

治療 

摘要 

1.主診斷            2.治療藥物或手術名稱         3.輔助診斷之檢查結果 
ICD-10-CM/PCS： 
病名： 

院所 

名稱 

  電話或傳真：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醫師 

簽章 

 

 

回覆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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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傷病患轉診單(轉診至       醫院) 

（轉出醫院名稱：                      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               

 

 

轉 

 

 

 

 

出 

 

 

 

醫 

 

 

院 

 

填

列 

 

 

病 
人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病 歷 號 碼 

 男   女 民國(前)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人 聯 絡 地 址 

    

病 

 

情 

 

 

摘 

 

要 

A.主訴                    

  

 

 

 

 

B.臆斷（Impression）                       

1.病名： 

 
2. 
 
3. 

C.藥物或其他過敏史   

無或未知 

有：                     

 
D.重要檢查及治療摘要(其

餘詳如所附病歷摘要) 
1. 
2. 
3. 

E.傳染性疾病 

無或未知 

有：                 

轉診 

目的 
1. 急診治療   4. 進一步檢查，檢查項目：                                                              
2. 住院治療   5. 高危險妊娠、早產兒與新生兒治療                                                  
3. 門診治療   6. 其他：                             

院所 

住址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聯絡 
電話 

 醫師 
簽章 

 

轉診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聯繫轉入醫院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建 議 轉
入 院 所
科 別 及
醫師 

醫院        科         

醫師        電話： 
轉入院所地址
及專線電話 

地址： 
電話： 

 

轉 

入 

醫 

院 

 

填

列 

處理 
情形 
 

（複選） 

已予急診處置                      已安排本院       科門診治療中 
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已安排住本院        ICU治療中 
留觀                              轉診至        醫院      

已轉回原院所，建議事項如下欄 
                                                                              

治療 

摘要 

1.主診斷            2.手術名稱         3.輔助診斷之檢查結果 
ICD-9Code： 
病名： 

院所 

名稱 

  電話或傳真：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醫師 

簽章 

 

 
回覆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病歷摘要（依據醫療法第 73條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52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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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診救護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出 勤 單 位  

病人姓名  聯絡

電話 

 轉出醫院  轉入醫院  

出勤通知時間 到達轉出醫院時間 離開轉出醫院時間 送達轉入醫院時間 

時      分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病
人
交
接
注
意
事
項 

病人身上留置管路 

□鼻胃管□導尿管□氣管內管 

□靜脈注射 

其他： 

備
註
欄 

財務： 

 

 

其他： 

處置項目（此欄可複選） 

急
救
處
置 

無 

有，如下： 

心肺復甦術 

□CPR:         分鐘 

□使用 AED 

□不建議電擊 

□電擊           次 

 

藥物處置： 

 

其他處置 

□保暖 

□心理支持 

□僅做生命徵象監測 

□ALS支援 

 

生  

命  
徵  

象 

時間 意識狀況 呼吸 脈搏 血壓 格拉斯哥昏迷指數 

（葛氏） 

離開轉出醫院前

（   時    分）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到達轉入醫院後 

（   時    分）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簽  

名  

欄 

轉 出 醫 院 人 員 簽 名 救 護 人 員 簽 名 轉 入 醫 院 人 員 簽 名 

 

 

 

 

時間：  時       分 

一、         （編號：     ） 

 

二、         （編號：     ） 

 

三、         （編號：     ） 

 

 

 

 

時間：  時       分 

備註：本表一式三聯，分由轉出醫院、轉入醫院及救護車設置機關（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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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長庚紀念醫院轉診單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醫院代號條碼） 

長庚紀念醫院   21X27CMX50份        106.05修訂                            A905

原 

 

 

 

診 

 

 

 

療 

 

 

 

醫 

 

 

院 

 

 

 

診 

 

 

所 

  

保 
險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身 分 證 號 

 男   女 民國(前)    年    月    日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病 

 

 

歷 

 

 

摘 

 

要 

A.病情摘要(主訴及簡短病史)                D.藥物過敏史： 

 

B.診斷             ICD-10-CM/PCS             病名    

1.(主診斷) 

2. 

3. 

C.檢查及治療摘要 

1.最近一次檢查結果                  2.最近一次用藥或手術名稱  

日期：                               日期： 

報告： 

轉診 

目的 
1. 急診治療   4. 進一步檢查，檢查項目                                  
2. 住院治療   5. 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                                                  
3. 門診治療   6. 其他 

院所 

住址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聯絡 
電話 

 醫  師 
簽  章 

 

開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安排就醫日期 

     年         月          日 

     科         診          號 

建 議 轉
至院所 

名稱：(必填)       科別：(必填)        醫師： 
地址：                                 電話：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茲同意轉診至______________醫院繼續治療。 
同意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病患之：_______ 

 

接 

受 

轉 

診 

醫 

院 

診 

所 

處 
理 
情 
形 

1.已予急診處置並轉診至        醫院   
2.已予急診處置，並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3.已安排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4.已安排本院       科門診治療中 
5.已予適當處理並轉回原院所，建議事項如下 
6.其他                                                                            

治療 

摘要 

1.主診斷            2.治療藥物或手術名稱         3.輔助診斷之檢查結果 

ICD-10-CM/PCS： 

病名： 

院所 

名稱 

  電話或傳真：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醫師 

簽章 

 

 

回覆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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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長庚紀念醫院轉診單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醫院代號條碼） 

長庚紀念醫院   21X27CMX50 份        106.05 修訂                           A905 

原 

 

 

 

診 

 

 

 

療 

 

 

 

醫 

 

 

院 

 

 

 

診 

 

 

所 

 

  

保 
險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身 分 證 號 

 男   女 民國(前)    年    月    日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病 

 

 

歷 

 

 

摘 

 

要 

A.病情摘要(主訴及簡短病史)                D.藥物過敏史： 

 

B.診斷             ICD-10-CM/PCS             病名    

1.(主診斷) 

2. 

3. 

C.檢查及治療摘要 

1.最近一次檢查結果                  2.最近一次用藥或手術名稱  

日期：                               日期： 

報告： 

轉診 

目的 

1. 急診治療   4. 進一步檢查，檢查項目                                  
2. 住院治療   5. 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                                                  
3. 門診治療   6. 其他 

院所 

住址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聯絡 
電話 

 醫  師 
簽  章 

 

開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安排就醫日期 

     年         月          日 

     科         診          號 

建 議 轉
至院所 

名稱：(必填)       科別：(必填)        醫師： 

地址：                                 電話：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茲同意轉診至______________醫院繼續治療。 
同意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病患之：_______ 

 

接 

受 

轉 

診 

醫 

院 

診 

所 

處 
理 
情 
形 

1.已予急診處置並轉診至        醫院   
2.已予急診處置，並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3.已安排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4.已安排本院       科門診治療中 
5.已予適當處理並轉回原院所，建議事項如下 
6.其他                                                                            

治療 

摘要 

1.主診斷            2.治療藥物或手術名稱         3.輔助診斷之檢查結果 

ICD-10-CM/PCS： 

病名： 

院所 

名稱 

  電話或傳真：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醫師 

簽章 

 

 

回覆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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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長庚紀念醫院轉診單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醫院代號條碼） 

長庚紀念醫院   21X27CMX50 份        106.05 修訂                           A905

原 

 

 

 

診 

 

 

 

療 

 

 

 

醫 

 

 

院 

 

 

 

診 

 

 

所 

 

  

保 
險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身 分 證 號 

 男   女 民國(前)    年    月    日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病 

 

 

歷 

 

 

摘 

 

 

要 

A.病情摘要(主訴及簡短病史)                D.藥物過敏史： 

 

 

B.診斷             ICD-10-CM/PCS             病名    

1.(主診斷) 

2. 

3. 

C.檢查及治療摘要 

1.最近一次檢查結果                  2.最近一次用藥或手術名稱  

日期：                               日期： 

報告： 

轉診 

目的 

1. 急診治療   4. 進一步檢查，檢查項目                                  
2. 住院治療   5. 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                                                  
3. 門診治療   6. 其他 

院所 

住址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聯絡 
電話 

 醫  師 
簽  章 

 

開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安排就醫日期 

     年         月          日 

     科         診          號 

建 議 轉
至院所 

名稱：(必填)       科別：(必填)        醫師： 

地址：                                 電話：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茲同意轉診至______________醫院繼續治療。 
同意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病患之：_______ 

 

接 

受 

轉 

診 

醫 

院 

診 

所 

處 
理 
情 
形 

1.已予急診處置並轉診至        醫院   
2.已予急診處置，並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3.已安排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4.已安排本院       科門診治療中 
5.已予適當處理並轉回原院所，建議事項如下 
6.其他                                                                            

治療 

摘要 

1.主診斷            2.治療藥物或手術名稱         3.輔助診斷之檢查結果 

ICD-10-CM/PCS： 

病名： 

院所 

名稱 

  電話或傳真：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醫師 

簽章 

 

 

回覆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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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傷病患轉診單(轉診至                           醫院) 

（轉出醫院名稱：長庚紀念醫院 □台北本院1101010012  □基隆分院1111060015  □桃園分院1132071036 

□嘉義分院1140010510  □林口分院1132070011  □高雄分院1142100017） 

轉 

 

 

 

出 

 

 

 

醫 

 

 

 

院 

 

 

 

填 

 

 

 

列 

病 

患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病 歷 號 碼 

 男  女 民國(前)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人 聯 絡 地 址 

    

病 

 

情 

 

摘 

 

要 

A.主訴                    

  

 

 

 

B.臆斷（Impression）                       

1.病名： 

 

2. 

 

3. 

C.藥物或其他過敏史   

無或未知 

有：                     

D.重要檢查及治療摘要(其
餘詳如所附病歷摘要) 

1. 

2. 

3. 

E.傳染性疾病 

無或未知 

有：                 

轉診 

目的 

4. 急診治療   4. 進一步檢查，檢查項目：                                                              
5. 住院治療   5. 高危險妊娠、早產兒與新生兒治療                                                  
6. 門診治療   6. 其他：                             

院所 

住址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聯絡 
電話 

 醫師 
簽章 

 

轉診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聯繫轉入醫院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建議轉
入院所
科別及
醫師 

                醫院                 科 

                醫師  電話：            

轉入院所地址
及專線電話 

地址： 

電話： 

轉 

入 

醫 

院 

填

列 

處理 
情形 

 
（複選） 

已予急診處置                      已安排本院          科門診治療中 

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已安排住本院        ICU 治療中 

留觀                              轉診至        醫院      

已轉回原院所，建議事項如下欄                                               

治療 

摘要 

1.主診斷            2.手術名稱         3.輔助診斷之檢查結果 

ICD-9Code： 

病名： 

院所 

名稱 

  電話或傳真：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醫師 

簽章 

 

 
回覆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病歷摘要（依據醫療法第 73 條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52 條規定辦理） 

長庚紀念醫院   21X27CMX50 份        97.8 制訂                              MR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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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傷病患轉診單(轉診至                           醫院) 

（轉出醫院名稱：長庚紀念醫院 □台北本院1101010012  □基隆分院1111060015  □桃園分院1132071036 

□嘉義分院1140010510  □林口分院1132070011  □高雄分院1142100017） 

轉 

 

 

 

出 

 

 

 

醫 

 

 

 

院 

 

 

 

填 

 

 

 

列 

病 

患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病 歷 號 碼 

 男  女 民國(前)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人 聯 絡 地 址 

    

病 

 

情 

 

摘 

 

要 

A.主訴                    

  

 

 

 

B.臆斷（Impression）                       

1.病名： 

 

2. 

 

3. 

C.藥物或其他過敏史   

無或未知 

有：                     

D.重要檢查及治療摘要(其
餘詳如所附病歷摘要) 

1. 

2. 

3. 

E.傳染性疾病 

無或未知 

有：                 

轉診 

目的 

1. 急診治療   4. 進一步檢查，檢查項目：                                                              
2. 住院治療   5. 高危險妊娠、早產兒與新生兒治療                                                  
3. 門診治療   6. 其他：                             

院所 

住址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聯絡 
電話 

 醫師 
簽章 

 

轉診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聯繫轉入醫院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建議轉
入院所
科別及
醫師 

                醫院                 科 

                醫師  電話：            

轉入院所地址
及專線電話 

地址： 

電話： 

轉 

入 

醫 

院 

填

列 

處理 
情形 

 
（複選） 

已予急診處置                      已安排本院          科門診治療中 

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已安排住本院        ICU 治療中 

留觀                              轉診至        醫院      

已轉回原院所，建議事項如下欄                                               

治療 

摘要 

1.主診斷            2.手術名稱         3.輔助診斷之檢查結果 

ICD-9Code： 

病名： 

院所 

名稱 

  電話或傳真：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醫師 

簽章 

 

 
回覆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病歷摘要（依據醫療法第 73 條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52 條規定辦理） 

長庚紀念醫院   21X27CMX50 份        97.8 制訂                              MR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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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傷病患轉診單(轉診至                           醫院) 

（轉出醫院名稱：長庚紀念醫院 □台北本院1101010012  □基隆分院1111060015  □桃園分院1132071036 

□嘉義分院1140010510  □林口分院1132070011  □高雄分院1142100017） 

轉 

 

 

 

出 

 

 

 

醫 

 

 

 

院 

 

 

 

填 

 

 

 

列 

病 

患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病 歷 號 碼 

 男  女 民國(前)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人 聯 絡 地 址 

    

病 

 

情 

 

摘 

 

要 

A.主訴                    

  

 

 

 

B.臆斷（Impression）                       

1.病名： 

 

2. 

 

3. 

C.藥物或其他過敏史   

無或未知 

有：                     

D.重要檢查及治療摘要(其
餘詳如所附病歷摘要) 

1. 

2. 

3. 

E.傳染性疾病 

無或未知 

有：                 

轉診 

目的 

1. 急診治療   4. 進一步檢查，檢查項目：                                                              
2. 住院治療   5. 高危險妊娠、早產兒與新生兒治療                                                  
3. 門診治療   6. 其他：                             

院所 

住址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聯絡 
電話 

 醫師 
簽章 

 

轉診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聯繫轉入醫院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建議轉
入院所
科別及
醫師 

                醫院                 科 

                醫師  電話：            

轉入院所地址
及專線電話 

地址： 

電話： 

轉 

入 

醫 

院 

填

列 

處理 
情形 

 
（複選） 

已予急診處置                      已安排本院          科門診治療中 

住本院    病房治療中              已安排住本院        ICU 治療中 

留觀                              轉診至        醫院      

已轉回原院所，建議事項如下欄                                               

治療 

摘要 

1.主診斷            2.手術名稱         3.輔助診斷之檢查結果 

ICD-9Code： 

病名： 

院所 

名稱 

  電話或傳真： 

電子信箱： 

 

診治 

醫師 

姓 

名 

 科 

別 

 

 
醫師 

簽章 

 

 
回覆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病歷摘要（依據醫療法第 73 條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52 條規定辦理） 

長庚紀念醫院   21X27CMX50 份        97.8 制訂                              MR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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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診救護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出 勤 單 位  

病患 

姓名 

 

 

聯絡

電話 

 轉出 

醫院 

 

 

轉入

醫院 

 

出勤通知時間 到達轉出醫院時間 離開轉出醫院時間 送達轉入醫院時間 

時        分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病
人
交
接
注
意
事
項 

病患身上留置管路 

□鼻胃管□導尿管□氣管內管 

□靜脈注射 

其他： 

備
註
欄 

財務： 

 

 

其他： 

處置項目（此欄可複選） 

急
救
處
置 

無 

有，如下： 

心肺復甦術 

□CPR:         分鐘 

□使用 AED 

□不建議電擊 

□電擊           次 

 

藥物處置： 

 

其他處置 

□保暖 

□心理支持 

□僅做生命徵象監測 

□ALS 支援 

 

生 
 

命 
 

徵 
 

象 

時間 意識狀況 呼吸 脈搏 血壓 
格拉斯哥昏迷指數 

（葛氏） 

離開轉出醫院前 

（    時    分）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到達轉入醫院後 

（    時    分）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簽  

名  

欄 

轉出醫院人員簽名 救護人員簽名 轉入醫院人員簽名 

 

 

 

 

時間：       時       分 

一、          

（編號：     ） 

 

二、          

（編號：     ） 

 

三、          

（編號：     ） 

 

 

 

 

時間：       時       分 

長庚紀念醫院   21X27CMX50 份        97.8 制訂                              MR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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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診救護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出 勤 單 位  

病患 

姓名 

 

 

聯絡

電話 

 轉出 

醫院 

 

 

轉入

醫院 

 

出勤通知時間 到達轉出醫院時間 離開轉出醫院時間 送達轉入醫院時間 

時        分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病
人
交
接
注
意
事
項 

病患身上留置管路 

□鼻胃管□導尿管□氣管內管 

□靜脈注射 

其他： 

備
註
欄 

財務： 

 

 

其他： 

處置項目（此欄可複選） 

急
救
處
置 

無 

有，如下： 

心肺復甦術 

□CPR:         分鐘 

□使用 AED 

□不建議電擊 

□電擊           次 

 

藥物處置： 

 

其他處置 

□保暖 

□心理支持 

□僅做生命徵象監測 

□ALS 支援 

 

生 
 

命 
 

徵 
 

象 

時間 意識狀況 呼吸 脈搏 血壓 
格拉斯哥昏迷指數 

（葛氏） 

離開轉出醫院前 

（    時    分）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到達轉入醫院後 

（    時    分）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簽  

名  

欄 

轉出醫院人員簽名 救護人員簽名 轉入醫院人員簽名 

 

 

 

 

時間：       時       分 

一、          

（編號：     ） 

 

二、          

（編號：     ） 

 

三、          

（編號：     ） 

 

 

 

 

時間：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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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診救護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出 勤 單 位  

病患 

姓名 

 

 

聯絡

電話 

 轉出 

醫院 

 

 

轉入

醫院 

 

出勤通知時間 到達轉出醫院時間 離開轉出醫院時間 送達轉入醫院時間 

時        分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病
人
交
接
注
意
事
項 

病患身上留置管路 

□鼻胃管□導尿管□氣管內管 

□靜脈注射 

其他： 

備
註
欄 

財務： 

 

 

其他： 

處置項目（此欄可複選） 

急
救
處
置 

無 

有，如下： 

心肺復甦術 

□CPR:         分鐘 

□使用 AED 

□不建議電擊 

□電擊           次 

 

藥物處置： 

 

其他處置 

□保暖 

□心理支持 

□僅做生命徵象監測 

□ALS 支援 

 

生 
 

命 
 

徵 
 

象 

時間 意識狀況 呼吸 脈搏 血壓 
格拉斯哥昏迷指數 

（葛氏） 

離開轉出醫院前 

（    時    分）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到達轉入醫院後 

（    時    分） 

□清  □痛 

□聲  □否 次/分 次/分       mmHg 
E____V____M____ 

簽  

名  

欄 

轉出醫院人員簽名 救護人員簽名 轉入醫院人員簽名 

 

 

 

 

時間：       時       分 

一、          

（編號：     ） 

 

二、          

（編號：     ） 

 

三、          

（編號：     ） 

 

 

 

 

時間：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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